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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中醫藥的

主要立法建議摘要
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

1

定義

“作中醫執業”指把傳統中醫理論應用在全科、針灸或骨

傷方面，以進行下列任何作為或活動：

(a ) 診斷、治療、預防或紓緩任何疾病或症狀；

(b ) 開出中草藥或中成藥的處方；

(c ) 調節人體機能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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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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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藥規管組織的架構

中醫藥管理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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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藥管理委員會

•  主席

•  生署署長 (當然委員 )

•  2 名公職人員

•  5 名中醫

•  5 名中藥業人士

•  2 名本港教育機構的人士

•  3 名業外人士

除 生署署長外，所有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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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組 中藥組

註冊事務小組 中藥管理小組

考試小組 中藥業管理小組

紀律小組 中藥業監管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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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組

•  主席

•  2 名公職人員

•  4 名中醫

•  2 名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中醫

•  1 名中藥業人士

•  1 名本港教育機構的人士

•  3 名業外人士

共 14 名成員，全部由 生福利局局長委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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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組

•  主席 (由 生署署長擔任 )

•  2 名公職人員

•  3 名中藥業人士

•  2 名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中藥業人士

•  2 名中醫

•  1 名本港教育機構的人士

•  3 名業外人士

共 14 名成員，全部由 生福利局局長委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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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中醫

•  註冊制度

•  過渡安排

•  執業證明書

•  有限度註冊

•  紀律制度

•  上訴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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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註冊制度

長遠安排

由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舉辦

申請人須修畢

中醫藥學士學位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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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註冊

參加執業試

成為註冊中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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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註冊制度

過渡安排

如在指定日期之前，一名中醫連續在本港執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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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註冊制度

過渡安排

•  根據過渡安排，中醫要符合註冊資格，必須在中醫組

指定的日期前提出申請；而

•  在過渡期內，中醫可在提交申請前後繼續行醫，直至

正 式 註 冊 ， 或 直 至 生 福 利 局 局 長 指 定 最 後 限 期 為

止，以終止有關的過渡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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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通過

註冊評核

 
 

 

成
為
註
冊
中
醫

須參加執業試

無須參加

執業試

滿 15 年

不足 1 0 年

不足 10 年，但具備認

可的中醫資歷

超過 10年但不足 15年，

並具備認可的中醫資歷

超過 10年但不足 1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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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證明書及有限度註冊

•  執業證明書

—  註冊中醫必須領有執業證明書，才可行醫。 (法例不會訂定罰

則，但違反這項規定者會在六個月後被撤銷註冊。 )

—  執業證明書須每三年續期

—  中醫必須接受持續中醫教育，執業證明書才會獲得續期

•  有限度註冊

—  由教育或科研機構提出申請

—  以聘請合資格人士，擔任中醫藥的臨床教學或研究工作為主

—  須每年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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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律制度與上訴途徑

•  紀律制度

—  中醫組的紀律小組負責處理投訴、進行調查，並向中醫組

提出建議，以採取進一步行動。

—  中 醫 組 會 舉 行 研 訊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採 取 適 當 的 紀 律 行

動。

•  上訴途徑

—  對於中醫組的裁決，申請人或註冊中醫如感到受屈，可向

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

—  有關中醫組就執業試所作的裁決，可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

提出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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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的規管

中藥

•  中藥材

 

•  中成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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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的規管

中藥材附表

從事上述兩個附表所列中藥材業務的零售商和批發商，

必須領有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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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—載列約 30 種烈性
中藥材，這些藥材必須獲

得中醫處方，才可售賣或

使用

附表 2—載列約 580 種常
用的中藥材

中醫藥管理

委 員 會 在 諮 詢 中

藥 組 後 ， 可 修 訂

附表 1 或 2 的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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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的規管

註冊與發牌事宜

•  所有在本港出售或製造的中成藥均須經中藥組註冊

•  中藥材

—  零售商牌照

—  批發商牌照

•  中成藥

—  製造商牌照

—  批發商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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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的規管

過渡安排

•  中藥材和中成藥

—  中藥材零售商或批發商如在指定日期正經營有關

行業，而且已在中藥組指定的限期前向該組提交

申請，則可“視為暫獲發牌”，直至其申請得到

批准／遭否決或已屆過渡安排的最後限期為止 (以
較早者為準 )。

—  上述安排同樣適用於中成藥的註冊申請，以及中

成藥製造商和批發商牌照的申請。

—  最後限期由 生福利局局長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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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的規管

•  執法

—  獲 生署署長授權的公職人員可以進入任何持牌處所

視察。

•  上訴

—  中藥組有權撤銷任何中成藥的註冊，亦有權撤銷或暫

時吊銷任何牌照，視乎情況而定。

—  對 於 中 藥 組 下 設 的 小 組 根 據 中 藥 組 授 權 而 作 出 的 裁

決 ， 任 何 人 如 感 到 受 屈 ， 可 要 求 中 藥 組 覆 核 該 項 裁

決。

—  對中藥組的裁決感到受屈的人士，可向高等法院原訟

法庭提出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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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藥條例草案

•  時間表

—  在一九九九年首季，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

—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前，制定附屬法例

—  由二零零零年開始，為中醫註冊

—  由二零零零年開始，分階段規管中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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